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31-3-0(106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040.070.800.0115.560.120.433.1911.1456.825.6596.96 3.17

第2分位 1.490.020.250.003.700.010.091.473.1387.061.5398.51 1.24

第3分位 1.900.010.240.003.630.010.061.232.3888.021.3598.10 1.17

第4分位 2.100.010.250.014.280.010.061.201.6387.791.3397.90 1.35

第5分位 2.660.010.360.067.580.010.091.350.4584.141.1297.34 2.16

合      計 2.240.020.380.026.950.030.151.693.7580.772.2097.76 1.82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